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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價稅課徵範圍 

課徵標的-土地 

 地價稅 

田 賦 

除課徵田賦外，課徵地價稅。 

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作農業 
使用之土地，課徵田賦（目 
前停徵）。 

開徵期間 
開徵期間 稅款所屬期間 

11月1日至11月30日 同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

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 5月申請 



地價稅納稅基準日 

納稅基準日-當年度8月31日 

 

可否按月計算？ 

當日地政機關土地登記所記載土地所有權人，為
地價稅的納稅義務人，負責繳納全年度地價稅。 

買賣雙方在買賣契約書中所約定之稅捐負擔，是屬
當事人間之私權行為，依規定仍以全年度課徵。 



地價稅課徵對象 

土地歸戶一張稅單 

納稅義務人 備註 

 土地所有權人  

 管理機關  土地所有權屬公有 

 管理人  土地所有權屬公同共有者  
(含未辦繼承登記) 

 受託人    土地為信託財產者   

土地為分別共有者，以共有人各按其應有持分
部分為納稅義務人。 



地價稅核計-申報地價 
地價稅按土地「申報地價」徵收 
  1.每三年重新規定地價一次（公告地價），土地  

    所有權人應於申報地價期間內，自行申報地價。             

  2.未於期間內申報地價者，以公告地價80%為其申報  

    地價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3.申報之地價超過公告地價120%時，以公告地價 

    120%為其申報地價。 

地價評議委員會 

  公告地價係由評議，由直轄市或縣 (市) 政府組織，
並應由地方民意代表及其他公正人士參加；其組織
規程，由內政部定之。 

 



105年全國公告地價普遍較102年調漲， 
全國平均漲幅30.54% 
因近幾年房地交易價格大幅上漲， 
地方政府綜合考量土地市價變動、民眾地價稅負擔、財政需求、經濟狀況等
因素，適度合理反映地價動態。 

彰化縣漲幅10.52%，全國漲幅第3低        
 
依據本縣去年地價稅開徵統計資料，評估 
本年自用住宅地價稅每戶約增加105元，一般土地增加500元 

 
今年9月22日前申請， 
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省更大  

105年重新規定地價 



105年累進起點地價調高，緩衝因公告地價調漲，提高適用累進課稅級距的門檻 

105年至107年彰化縣地價稅適用稅率 
地價稅累進起點地價1,008,000元 

起訖地價 級距 稅率 累進差額 

1~1,008,000 1 10‰ 0 

1,008,001~6,048,000 2 15‰ 5,040 

6,048,001~11,088,000 3 25‰ 65,520 

11,088,001~16,128,000 4 35‰ 176,400 

16,128,001~21,168,000 5 45‰ 337,680 

21,168,001以上 6 55‰ 549,360 

  

年度 102年 105年 差異 

累進起點地價 
 

97萬元 100萬8千元 +3萬8千元 



地價稅核計-一般稅率 
地價稅基本稅率為10‰。 
  採總歸戶制，以土地所有權人所在縣市土地合併計算。 

地價總額未超過該縣市累進起點地價者，
其地價稅按基本稅率徵收；超過累進起點
地價者，依下列稅率累進課徵： 

 1.超過累進起點地價未達五倍者，就其超過部分課徵15‰ 

 2.超過累進起點地價五倍至十倍者，就其超過部分課徵25‰ 

 3.超過累進起點地價十倍至十五倍者，就其超過部分課徵35‰ 

 4.超過累進起點地價十五倍至二十倍者，就其超過部分課徵45‰ 

 5.超過累進起點地價二十倍以上者，就其超過部分課徵55‰ 
※累進起點地價:以各縣市土地7公畝之平均地價為準。但不包括工業 

  用地、礦業用地、農業用地及免稅土地在內。 



地價稅核計-特別稅率 

 公共設施保留地 
  1.保留期間為建築使用者，可申請按自用住宅用地（2‰） 

    計徵。    

  2.未作任何使用並與使用中之土地隔離者，免徵。 

  3.仍作農業使用課徵田賦(停徵中)。 

  4.其餘統按6‰計徵。 

適用土地 稅率種類 

(1)自用住宅、勞工宿舍、國民住宅 2‰ 

(2)公共設施保留地 6‰ 

(3)工業用地、加油站、停車場等事業直接使用之土地 10‰ 

(4)公有土地（按基本稅率徵收） 10‰ 



檢視地價稅稅單 



自用住宅用地介紹(1) 

條件： 

 1.本人或其配偶、直系親屬在該地辦竣戶籍登記。 

 2.房屋為本人或其配偶、直系親屬所有者。 

 3.無出租或供營業使用。 

 4.本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受扶養親屬，以一處為限。 

 5.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三公畝（即300平方公尺，約90.75坪） 

 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七公畝（即700平方公尺，約211.75坪） 

最重要的是要在9/22日前提出申請 



自用住宅用地介紹(2) 

申請期限： 

 1.土地稅法第41條： 

  土地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，應於地價稅開徵40日
(即9/22)前提出申請，逾期申請者，自申請之次年  

   開始適用。前已核定而用途及適用條件未變更者， 

   免再申請。 

 2.原核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之土地，於 

   所有權移轉後（如買賣、繼承、夫妻贈與…），新  

   所有權人仍應依規定重新提出申請。 



介紹自用住宅用地(3) 
如何申請： 
 1.填申請書。 
 2.無以下例外情形，可 。 免附證件 

  (1)房屋無建物所有權狀者 檢附「使用執照影本」或 

    「建物測量成果圖」、「建物勘測結果通知書」。 

  (2)房屋於77年4月29日(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修正發布)以 

     前建築完成無前揭資料，需另填寫「房屋基地 

     坐落申明書」。 

  (3)如有三親等內親屬以外之他人設籍且無租賃， 

     申請書填「土地所有權人無租賃關係申明書」 

     或「設籍人無租賃關係申明書」。  





※ 

※ 





常見減免(1) 

●巷道用地：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，經查明屬 

            實者，在使用期間內，地價稅或田賦全 

            免。 

      

   ※要件： 

       1.不能是建造房屋應保留之法定空地。 

       2.經由巷道權責機關出具證明者。 

 



常見減免(2) 

● 寺廟教堂用地：有益於社會風俗教化之宗教團
體，經辦妥財團法人或寺廟登記，其專供公開
傳教佈道之教堂，但用以收益之祀田或放租之
基地，或其土地係以私人名義所有權登記者不
適用。  

 

● 無償供給政府機關、公立學校及軍事機關、部
隊、學校使用之土地，在使用期間以內，全免。 



罰則 
●適用特別稅率、減免地價稅之原因、事實消滅時，土地所有權人應於

30日內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。未於期限內申報被查獲者，除追補應納
差額部分外，處短匿稅額3倍以下之罰鍰。  

※常見違章類型： 
1.原核准自用住宅土地，變更用途未申報： 

  ◎全戶戶籍遷出原設籍地。 

  ◎房屋作營業或執行業務、事務所等使用。  

  ◎房屋全部或部分出租，未自己使用。 

2.其他不符合特別稅率或減免要件： 

  ◎工業用地廠地面積與廠證面積不符，或未按核定規劃使用、或出租 

    給其他 公司使用。 

  ◎寺廟用地供攤商營業使用。 

  ◎騎樓走廊用地加裝鐵捲門、封閉或供營業使用，未供公共通行使用。  

  ◎加油站用地附設加水站、洗車設施、銷售汽機車用品等附屬設施。 
 

19 



網路申辦 

 ●至彰化縣地方稅務局網站 

   （http://www.changtax.gov.tw）或 

 ●財政部稅務入口網 

   （http://www.etax.nat.gov.tw）， 

   點選「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」 以 

   自然人憑證登入。 



多元繳稅管道 



謝謝聆聽 
    敬祝愉快 

 

THE   END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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